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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行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作为上
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仅列明截至2014年2月20日的本金余额，利息、罚息、复利按照
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
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

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2016年4月21日

单位：元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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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浙江佩斯顿锁业有限公司

浙江佩斯顿锁业有限公司

浙江航达箱包有限公司

温州东照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能现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能现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能现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能现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森泰集团有限公司

森泰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丹妮夫眼镜有限公司

温州市美程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加仕德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加仕德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嘉伦特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嘉伦特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阿杜拉制衣有限公司

温州市阿杜拉制衣有限公司

温州市巴赛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巴赛服饰有限公司

瑞安市百事得鞋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创新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富东经贸有限公司

浙江富东经贸有限公司

浙江富东经贸有限公司

浙江富东经贸有限公司

温州市益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益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益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钻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钻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利尼斯洁具有限公司

浙江瑞金铜铝型材有限公司

浙江瑞金铜铝型材有限公司

浙江中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中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中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科博卫浴有限公司

浙江科博卫浴有限公司

浙江百诗瑞林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雅尚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雅尚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雅尚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雅尚电器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901130320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贷字第7901120937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贷字第7901121026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 字第7101130604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贷) 字第7501121015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贷) 字第7501121016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贷) 字第7501121019号

《承兑申请书》编号:2012年网承字第7503121009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贷) 字第7501120422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贷) 字第7501120503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 年贷字第 7601120211 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001130124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瓯（借) 字第7702130157
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瓯（借) 字第7702130161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 年瓯借字第 7702120953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瓯借字第7702120963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瓯借字第7702120961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瓯借字第7702120951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瓯借字第7702120962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瓯借字第7702120952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贷字第7301121208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801130324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801130328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801130331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801130411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801130717号

《承兑申请书》编号：2013年网承字第7403130704号

《承兑申请书》编号：2013年网承字第7403130712号

《承兑申请书》编号：2013年网承字第7403130714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201130715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贷字第7201121009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901130515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901130801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901130819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201130511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201130602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201130911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201130415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201130902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贷) 字第7501121125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贷字第7501121119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贷字第7501121118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贷字第7501121112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贷字第7501121121号

债权本金余额

4,800,000.00

5,100,000.00

1,970,000.00

6,000,000.00

15,000,000.00

12,000,000.00

3,000,000.00

9,933,78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2,98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919,433.89

3,000,000.00

919,433.89

3,000,000.00

919,433.89

3,000,000.00

3,000,000.00

7,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10,000,000.00

5,000,000.00

1,444,870.55

1,476,900.00

3,984,600.00

4,980,000.00

3,000,000.00

2,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2,000,000.00

3,000,000.00

2,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8,966,966.86

5,000,000.00

5,000,000.00

2,538,725.39

0

利息余额

154,719.80

228,283.20

11,650.00

161,589.62

1,630,847.30

1,307,347.47

326,539.12

1,636,031.46

1,847,426.94

2,062,473.41

1,227,190.85

249,180.05

225,764.08

288,751.84

191,402.16

205,699.95

128,702.45

143,800.26

127,658.48

142,633.23

89,364.97

193,475.44

239,706.12

241,308.42

464,056.08

220,098.84

31,205.59

26,650.66

69,879.92

448,187.48

206,412.92

67,177.22

62,192.20

62,192.20

43,391.97

76,976.69

51,345.44

56,058.82

57,265.09

538,223.23

287,700.67

288,208.00

209,932.09

99,283.36

担保人名称

瑞安市兴隆针织有限公司、温州市苏佳装饰五金有限公司、苏志勇

瑞安市兴隆针织有限公司、温州市苏佳装饰五金有限公司、苏志勇

浙江乾盛康药业有限公司、董秀珍

温州市瓯海中佶皮革有限公司、金权金、金权满

森泰集团有限公司、王胜康

森泰集团有限公司、王胜康

森泰集团有限公司、王胜康

森泰集团有限公司、王胜康

温州华能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胡志明

温州华能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胡志明

瓯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玉林

浙江豪星电器有限公司、冯美程、朱朝晖、朱定海、陈素珍

温州华高鞋业有限公司、方青松、郑伊莉、胡克县

温州华高鞋业有限公司、方青松、郑伊莉、胡克县

温州市阿杜拉制衣有限公司、温州市巴赛服饰有限公司、胡建勇、戴建东、戴增强、夏光耀

温州市阿杜拉制衣有限公司、温州市巴赛服饰有限公司、胡建勇、戴建东、戴增强、夏光耀

温州市巴赛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市嘉伦特纺织服饰有限公司、胡建勇、戴
建东、戴增强、夏光耀、胡小玲

温州市巴赛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市嘉伦特纺织服饰有限公司、胡建勇、戴
建东、戴增强、夏光耀、胡小玲

温州市阿杜拉制衣有限公司、温州市嘉伦特纺织服饰有限公司、胡建勇、
戴建东、戴增强、夏光耀、陈荣

温州市阿杜拉制衣有限公司、温州市嘉伦特纺织服饰有限公司、胡建勇、
戴建东、戴增强、夏光耀、陈荣

浙江瑞洋实业有限公司、瑞安市华西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夏波、夏文雅、丁秀眉

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卢小微

温州益而益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余章尔

温州益而益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余章尔

温州益而益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余章尔

温州益而益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余章尔

温州市鹿城远东金属材料公司、浙江恒鑫钢业有限公司、曹小龙、陈艳

温州市鹿城远东金属材料公司、浙江恒鑫钢业有限公司、曹小龙、陈艳

温州市鹿城远东金属材料公司、浙江恒鑫钢业有限公司、曹小龙、陈艳

浙江泰钢不锈钢有限公司（已变更为浙江泰运新材料有限公司）、张新辉、陈国美

浙江泰钢不锈钢有限公司（已变更为浙江泰运新材料有限公司）、张新辉、陈国美

涂克者、涂斌峰、浙江飞迪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中盛铝业有限公司、浙江中一特钢有限公司、李卜进、李卜文、黄超
裕、李祝志、黄凤娟

浙江中盛铝业有限公司、浙江中一特钢有限公司、李卜进、李卜文、黄超
裕、李祝志、黄凤娟

浙江科博卫浴有限公司、浙江申红达卫浴有限公司、张权江

浙江科博卫浴有限公司、浙江申红达卫浴有限公司、张权江

浙江科博卫浴有限公司、浙江申红达卫浴有限公司、张权江

浙江中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浙江申红达卫浴有限公司、丁瑞敏

浙江中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浙江申红达卫浴有限公司、丁瑞敏

温州市雅尚电器有限公司、温州市迪柯芭玛服饰有限公司、平阳方圆家具
有限公司、陈晓文、金亮、黄武、陈艳、王胜光、叶晓鸥、范晓丽、潘伟蕾

温州市迪柯芭玛服饰有限公司、平阳方圆家具有限公司、王胜光、叶晓鸥

温州市迪柯芭玛服饰有限公司、平阳方圆家具有限公司、王胜光、叶晓鸥

温州市迪柯芭玛服饰有限公司、平阳方圆家具有限公司、王胜光、叶晓鸥

温州市迪柯芭玛服饰有限公司、平阳方圆家具有限公司、王胜光、叶晓鸥

担保合同或担保书编号

2012年保字第790903-2号、2012年保字第790903-3号、2012年保字第790903-1号

2012年保字第790903-2号、2012年保字第790903-3号、2012年保字第790903-1号

2012年保字第791001-2号、2012年保字第761202-3号

2013年保字第710101-1号、2013年保字第710101-2号、2013年保字第710101-3号

2012年保字第751001-1号、2012年保字第751001-2号

2012年保字第751001-1号、2012年保字第751001-2号

2012年保字第751001-1号、2012年保字第751001-2号

2012年保字第751001-1号、2012年保字第751001-2号

2012年保字第750406-1号、2012年保字第750406-2号

2012年保字第750406-1号、2012年保字第750406-2号

2011年保字第760203-1号、2011年保字第760203-2号

2013年保字第700102-1、2013年保字第700102-2号、2013年保字第700102-3号、2013年保字第700102-4号、2013年保字第700102-5号

2012年瓯（保）字第2701120245-1号、2012年瓯（保）字第2701120245-2号、2012年瓯
（保）字第2701120245-3号、2012年瓯（保）字第2701120245-4号

2012年瓯保字第2701120245-1号、2012年瓯保字第2701120245-2号、2012年瓯保字第2701120245-3号、2012年瓯保字第2701120245-4号

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1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2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3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4号

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1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2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3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4号

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1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2号、2012年瓯保字第
7701120950-3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4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5号

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1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2号、2012年瓯保字第
7701120950-3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4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5号

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1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2号、2012年瓯保字第
7701120950-3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4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6号

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1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2号、2012年瓯保字第
7701120950-3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4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6号

2012年保字第731204-1号、2012年保字第731204-2号、2012年保字第731204-3号、2012年保字第731204-4号、2012年保字第731204-5号

2013年保字第780205-1号、2013年保字第780205-2号

2012年保字780810-1号、2012年保字780810-2号

2012年保字780810-1号、2012年保字780810-2号

2012年保字780810-1号、2012年保字780810-2号

2012年保字780810-1号、2012年保字780810-2号

2013年保字第740304-1号、2013年保字第740304-2号、2013年保字第740304-3号、2013年保字第740304-4号、

2013年保字第740304-1号、2013年保字第740304-2号、2013年保字第740304-3号、2013年保字第740304-4号、

2013年保字第740304-1号、2013年保字第740304-2号、2013年保字第740304-3号、2013年保字第740304-4号、

2012年保字第720905-1号、2012年保字第720905-2号、2012年保字第720905-3号

2012年保字第720905-1号、2012年保字第720905-2号、2012年保字第720905-3号

2013年保字第790501-1号、2013年保字第790501-2号、2013年保字第790501-3号

2014年保字第790103-4、2014年保字第7901815-2、2014年保字第7901815-1、2014年保字第7901815-4、2014年保字
第790103-3、2012年抵字第790815-3、2012年抵字第790815-1、2012年抵字第790815-2、2012年抵字第790815-5

2014年保字第790103-4、2014年保字第7901815-2、2014年保字第7901815-1、2014年保字第7901815-4、2014年保字
第790103-3、2012年抵字第790815-3、2012年抵字第790815-1、2012年抵字第790815-2、2012年抵字第790815-5

2013年保字第720405-1号、2013年保字第720405-2号、2013年保字第720405-3号

2013年保字第720405-1号、2013年保字第720405-2号、2013年保字第720405-3号

2013年保字第720405-1号、2013年保字第720405-2号、2013年保字第720405-3号

2013年保字第720404-1号、2013年保字第720404-2号、2013年保字第7204043号、2013年抵字第720404-1号

2013年保字第720404-1号、2013年保字第720404-2号、2013年保字第7204043号、2013年抵字第720404-1号

2012年保字第751004-1号、2012年保字第751004-2号、2012年保字第751004-3号、2012年保字第751004-4
号、2012年保字第751004-5号、2012年保字第751004-6号、2012年保字第751004-7号、2012年保字第
751004-8号、2012年保字第751004-9号、2012年保字第751004-10号、2012年保字第751004-11号

2012年保字第751006-1号、2012年保字第751006-2号、2012年保字第751006-3号、2012年保字第751006-4号

2012年保字第751006-1号、2012年保字第751006-2号、2012年保字第751006-3号、2012年保字第75100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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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4月21日

（2015）杭富商初字第3644号
富阳市广厦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龙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单位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
字第364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643号

富阳市广厦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龙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单位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
字第364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821号

周正兴、戚云珍、陈立、富阳市飞奔精密铸造有限公
司、杭州鼎联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董金达诉被
告周正兴、戚云珍、陈立、富阳市飞奔精密铸造有限公
司、杭州鼎联担保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
382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937号

包军伟、金林芳：本院对原告方江仙诉被告包军伟、
金林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393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960号

毛继勇：本院受理原告骆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
第3960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毛继勇归还原告
骆斌借款180000元；二、被告毛继勇支付原告骆斌以借款本
金18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31日起至借款实际付清
日止，按月利率20‰计算的利息，暂算至2015年8月30日为
54000元；上列一、二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781号

周振叶：本院受理原告倪成宝诉被告周振叶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诉请要求：1、被告归还借款40000元；2、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20
日14：30（遇法定假期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459号

王永峰：原告余宏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
合诡计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副本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7月29日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56号

宁波市官邸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倪雪：本院受理宁波市现
代华业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门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慈
城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满后的第4
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再字第6号

孙豪、张晶莹、宁波亿凯怡纺织工贸有限公司、宁波
市鄞州润兴服饰有限公司、孙祥华：本院提起再审的阮
惠利与孙豪、张晶莹、宁波亿凯怡纺织工贸有限公司、宁
波市鄞州润兴服饰有限公司、孙祥华、钟伟芳、第三人陆丽
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甬东商再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769号

浙江老板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王亚红、孙开颜：本
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宁
波市威尔金属有限公司、宁波市威尔炊具制品有限公
司、三门峡威尔科技有限公司、胡赛花、胡志明及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37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768号

浙江老板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王亚红、孙开颜：本
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宁
波市威尔金属有限公司、宁波市威尔炊具制品有限公
司、三门峡威尔科技有限公司、胡赛花、胡志明及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37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748号

浙江老板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王亚红、孙开颜：本
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宁
波市威尔金属有限公司、宁波市威尔炊具制品有限公
司、三门峡威尔科技有限公司、胡赛花、胡志明及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37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31号

傅燕萍、潘意娜：本院受理原告叶苗杰与被告傅燕
萍、潘意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它方
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
甬东商初字第3931号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33号

宁波和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黄光辉：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航运订舱平台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和悦国际货
运代理有限公司、黄光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用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33号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708号

林波：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中陆联合物流有限公司与
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组庭通
知书、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朱琼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徐惠芬、邹建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定于
2016年7月11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710号

林波：本院受理原告舟山市途安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组庭通知书、通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朱琼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徐惠芬、邹建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定于
2016年7月11日上午9时4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